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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管理人年度考核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法院，苏州知识产权法庭、苏州破产法庭、苏州国际商事法庭，本院各部门：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管理人年度考核工作规程（试行）》已经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报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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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4月6日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管理人

年度考核工作规程（试行）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破产管理人年度考核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确保考核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以及本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苏州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考核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考核办法》）有关规定，结合近年考核工作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企业破产管理人名册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办公室（司法鉴定处）应当对管理人考核工作做好统筹安排，在每年第一季度组织完成对管理人的年度考核。
第三条 评审委会议由评审委主任主持召开，参加会议的评审委成员不得少于四分之三。评审委会议设秘书一名，由评审委主任指定，负责评审委会议的记录工作，并形成台账。
司法鉴定处根据评审委的决议形成管理人年度履职报告并对外发布。
第四条 各基层法院司法技术部门在选定管理人后二周内将相关材料提交司法鉴定处备案。两级法院破产审判业务部门应当于管理人终止执行职务起七日内完成对管理人的个案履职评价。
第五条 司法鉴定处应当于每年1月15日前下发管理人考核通知。
各破产审判业务部门应根据通知要求将该考核年度中形成的个案履职评价表及综合履职评价表报中院司法鉴定处，同时报中院破产法庭备案；司法鉴定处应在每年2月底前完成管理人案件申报方案情况汇总。
名册内管理人应根据通知要求及时提交年度履职报告，未能提交报告的视为放弃考核。
第六条 年度考核依照《考核办法》第八条规定对管理人进行抽查的，应当随机摇号确定抽查机构。现场抽查小组由两级法院司法技术部门、破产审判业务部门、执行局派员组成，邀请行业协会和行业主管部门以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与，上述工作在每年3月15日前完成。
第七条 两级法院破产审判业务部门在工作中发现管理人履职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形成书面材料，报司法鉴定处。
司法鉴定处在收到违法、违规的书面材料后，应当及时与破产法庭共同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情况形成书面意见提交评审委讨论。
第八条 司法鉴定处应当向管理人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调查了解管理人是否存在因违法、违规而被行业协会或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第九条 司法鉴定处应在汇总管理人履职报告、个案申报情况、两级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个案履职评价和综合履职评价等材料的基础上，依据本工作规程于每年的3月底前，根据《考核办法》对名册内管理人进行评分并提出初步考核意见提交评审委讨论，确定各管理人的年度考核结果。
第十条 本规程具体解释和修订工作由评审委办公室负责，自制定之日起试行。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年4月6日印发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 2 —
— 1 —

_1679406131.unknown

